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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概 　　况

班洪寨位于沧源（即勐董）西约九十华里。四邻：东班坝，东北富贡，北张约，西

南板，南隔滚弄河与曼苦“部落”接壤。寨址处于大山腰部，寨地范围约有 平方里。

班洪寨包括两个寨子，即大寨与小寨，或称老寨与新寨。小寨是 年才建立的。

户大寨有 ，小寨有 户， 户， 户，占总户共有 人，其中 数的佤族

人，占总人口的 户， 户， 人；佤族；傣 支系本人 户，族 人；汉族

人。各阶层的人口、户数和劳动力的情况如下表：

班洪寨各阶层人口、户数和劳动力情况表

班洪寨由刀、张、肖、杨、王、胡等六姓人组成。其中以肖、胡二姓人为最多，各

约 家。刀、肖、张、杨、王等姓是最初的建寨者，他们分别自绍兴、永和、糯良等地

迁来。据调查，班洪寨只有五代人的历史，大约一百二、三十年。胡姓是后迁至的，距

今有四代人，约百年左右。在班洪建寨以前，此带地区属南板地界之内，因此自建寨迄

今班洪寨每年仍向南板交纳“靠罗” ，似是一种地皮税。“靠罗”的规定，

在解放前，每年交谷两石（ 市斤），解放后每年交 石（ 市斤）。

由于班洪寨是属南板的地界范围，因而在建寨之初，政治上也属南板管辖。但自胡

姓来后，班洪的势力逐渐强大，征服了南板、富贡和现今的整个班洪地区，形成了所谓

“班洪部落”，班洪寨便成了班洪“部落”的政治中心，胡姓“官家”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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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经 　　济

班洪寨的佤族是以农业为主的个体小农经济。手工业有纺织和编篾等，都是农暇时

的生产活动，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只起辅助作用。作为家庭手工业的纺织，皆妇女从事。

所用原料，自种少许草棉，多数从外族购入棉线再自织为布。衣服、被盖能够自制。编

制竹器者很少，且只能编些粗糙的家庭用具。在两、三代人前，班洪寨也有铁匠，而现

在则基本上无人会打铁了，所用铁制工具皆靠外族输入。班洪寨有一个打制银质首饰的

工匠，他只在农暇时打制银器，且多帮人打制，原料由主人出，从中得些工钱而已。采

集在班洪寨 族经济生活中还起一定作用，特别对贫困户说更有它的意义。由于生产落

后和阶级剥削，大部分贫困户和部分中等户每年缺粮 个月不等。在缺粮季节，他

们则多依采集野菜野薯为生。狩猎还很普遍，这一方面可以得到些经济利益，同时也是

为保护农作物而进行的。这带地区还经常出现野象群， 年上半年，班洪寨猎得一只

母象。象肉由全寨分食，象牙和象鼻肉供于班洪王和各衙门。家畜与家禽的养殖是他们

的主要副业，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起一定的辅助作用。商业活动在解放前较为普遍，多

往内地与国外进行贸易。当时从事 以 上 ， 且 有大小商业活动者，男性成年中约占

三、四家专以经商为生，不事农业。

农业是班洪佤族的主要经济部门，农作物以稻谷为主（水、旱稻），其次是包谷、

小红米、洋芋等。经济作物有棉花、茶、草烟、芭蕉等。除茶种植较为普遍外，其他种

植不多。

农业生产工具以铁制工具为主，种类有犁、板锄、条锄、砍刀、斧子、镰刀、铲子

（铲有两种，一是点种用的，一是除草用）、小锄（除草用）、长刀等。解放前由于班

洪寨不种水田，旱地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致犁与板锄很少使用。当时主要的工具是砍

刀、斧子、镰刀和铲子等。解放后因开种水田和水田比重逐渐增加，犁和板锄的数量随

族之大大增多，现已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工具了。班洪寨的 使用铁制工具的具体年

代不详，但根据他们的传说和记忆已为时很早了。从他们所使用的各种铁制工具的历史

看，长刀、铲子、镰刀使用最早，其次是条锄，而条锄的使用已有十多代人，砍刀和斧

子是几代前自汉族传入的，犁的使用最多不过三代，板锄使用只是当代人的事。

耕地有固定耕地和轮耕地。固定耕地包括水田和园地，轮耕地是指开种一年或二年

后丢荒轮歇的旱地。据统计，水田 年全寨不过、旱地（园地没统计在内，园地，

亩左右，并多植一些果树、菜蔬、草烟、茶树 亩，其中水田等），播种总面积为

亩，占播种总面积的 ； 年播种旱地 亩，占播种总面积的

总面积为 亩，占总播种 亩，占播种总面面亩，其中水田 积的 ；旱地

。这个统计仅是一年的播种面积而非积的 耕地总面积（因旱地轮歇地没在内）。

水田尽为梯田，是固定耕地。旱地多 。的山坡地，平地极少。旱地一般开种一是

年则丢荒，轮歇 年再开种。据调查，班洪寨的佤族开种水田仅有三代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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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人前，耿马傣族械斗，有一部分傣族和拉祜族逃至班洪寨，以帮工为生。班洪寨某

些佤族便雇他们开种水田，这是班洪寨佤族种水田之始。但到了当代和上一代人，没有

增开水田，且原有水田因技术条件（耿马战斗平息，迁来的傣族拉祜族都返归耿马了）

和医药条件差（水田多在山脚下，气候较热，疾病较多），便皆丢荒不种。解放后至

年，在人民政府 亩， 年又开水田领导下陆续恢复老田或新开水田共

亩。

旱地和水田皆年种一季，并采取“广种薄收”的办法。水田一般是二犁二耙，中耕

一道。旱地是刀耕火种，中耕二道。收割工具也较落后，脱粒用脚搓或棍打。水田与旱

谷地的耕作工序和各个工序的需工量，情况如下：

水田：以 斤籽种计（合 亩），铲埂需 个、牛人工 个；犁耙第一遍需人工

工 个；犁耙第二遍需人工 个、牛工 个；修田埂需人工 个；拔秧和栽秧需人工

个；个；中耕需人工 收割需人工 个；脱粒需人工 个、个，此外，犁秧田需人工

牛工 个；撒秧需人工 个，共需人工 个 个。、牛工

旱谷：以 斤籽 亩），种 个；烧地需人工计（合 地需人工 个；点种需

个人工 ；中耕二道共需人工 个；收割需人工 个；脱粒需人工 个，共需人工

个。

从工序和需工量中可看出耕作粗放的情况。劳动组合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小生

产。男女在耕作过程中有一定的分工，男子多从事较重的和技术性的活计，女子则多从

事较轻的活计。

解放前班洪寨佤族也知施牛马肥，只限于园地，并知利用烧地的灰肥。他们说：

地（指抛荒年限较长，树木长的较大之地）好，新地（指抛荒年限较短，树木长得

较小之地）不好，老地肥，谷子好，新地不肥，谷子不好。”但由于他们缺乏防洪知

识，旱地又皆为刀耕火种，不犁不挖，遇大雨来临，地面的灰肥大部分被雨水冲刷流

去。畜力久已利用，原仅用于驮运，用以犁田则是在开种水田之后开始的。水利也是随

开种水田而始知兴修。他们在农业生产中也有许多经验，能根据气候条件安排生产季

节，根据气候和土壤条件选种播种。他们说：“某块地适合于某类谷，产量多，若种别

种谷则产量少。”在刀耕火种过程中，他们对选地、砍地和烧地等都有一定经验。但是

在他们的生产中也加有很多的宗教迷信。如每年选地（指轮种旱地）都要举行一次宗教

仪式，即从预选地中取回一点土，杀鸡看卦，卦好就砍种，卦不好就另选。砍地和烧地

也要选择吉日，认为：吉日砍地谷子长得好和少受野兽践踏和吃食，吉日烧地，火力

大，地烧得好。播种也要选择吉日，且必须先给主要头人种，主要头人种后，群众才能

种，否则就是犯了佤族理，谷子也就长不好。他们对自然灾害（水、旱、虫灾等）是无

能为力的，只有求助于鬼神。

在上述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土壤、气候的条件下，水稻产量最好为籽种的 倍，

一般为籽种 倍，不好的还不足籽种的 倍；旱谷产量最好为籽种的 倍，一般为

籽种的 倍左右，较差的为籽种的五、六倍甚至三、四倍。从单位面积产量看，一

般每亩水田可收 斤，每 斤。亩旱谷可收

一个正常劳动力每年可种旱谷 斤（合 亩），可收入 斤左右，除籽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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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旧以及其他生产费用，根据班洪佤族生活水平，可提供自身消费的 的剩余劳动。

若种水田， 斤，可收入 斤左右，除籽种、工具折旧和其他生活费用，可年可种

提供为自身消费 的剩余劳动。整个寨子年收入不敷支出，但所缺不多。若以各个

阶层来说，富裕户是余粮户， 个月不等，中等户一部分可以自给，一部分则缺粮

个月不贫困户则大部分缺粮，缺粮 等。

这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就决定了生产关系的状况。班洪寨佤族私有制确立已久

了。在他们搬到班洪以前，分别在绍兴、新地方、永和等地时，生产资料就已基本私

有，贫富已有分化，新的剥削关系也随之产生和发展。班洪建寨之前，现班洪地界内皆

荒山老林，班洪寨佤族来后便开荒耕地。当时开伐耕地是以家庭为单位，谁家开种即为

谁所有，传至于今。现在班洪寨的耕地，包括水田、旱地和园地，已完全私有，只有鬼

。以上的不适耕种的土地尚属全寨公有林、石山和坡度在 。这些公有地说其为寨公有

还不如说其为无主之地更为切合实际，因为这些地根据现有技术条件在农业上不起什么

作用。土地私有可从如下的几种情况说明：各家的土地都有严格的地界；土地可以继

承；土地已被视为是财产的一部分；再则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可以转让、抵押和买

卖。土地买卖在建寨之初就开始了。但由于耕地广阔，故土地买卖还不甚频繁。据不完

全统计，班洪寨近十年中发生土地买卖关系 起，其中一起为水田，其他几起为旱地和

园地。地价甚为便宜。三、 元半开。四年前，胡中才卖丢荒水田一块约 亩，共价

旱地一担（ 斤）籽种面积（合 亩），有的卖十几元半开，有的则换一头小猪。土地

买卖的原因根据这 起买卖关系看，一是为抵还债务，一是生活贫困，一是宗教费用需

要。

随土地私有的发展，土地占有的情况亦产生了不均。各阶层占有水田情况如下表：

年班洪寨各阶层占有水田统计表

注：籽种以市斤计， 市斤籽种面积约合 亩。

在各阶层每人平均数中，搭在人不在内，在全寨每人平均数中搭在人计入

每户和每人平均皆以亩数计。

佛寺一长老没计在内。

表内水田数字是仅就班洪寨的统计，班洪王和衙门（多是富裕户）在外寨所占水田则未计入 据了解，

他们在外寨还占有水田 多斤种籽面积。

从上表可以看出水田比较集中。水田集中的原因有如下几种情况：富裕户多是胡姓

官家，开种水田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即需要劳动力、口粮和工具，富裕户具备这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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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并可雇工开种，富裕户占有水田数字中大部分是雇工开种的。再就是富裕户占有旱

地较多较好，适于开水田者亦多，而中等户和贫困户所占有的旱地质量较差，适于开水

田的土地较少。

户没户人中有 有旱地，其旱地占有亦产生了不均。在班洪寨 中富裕户 户，中

等户 户，贫困户 户。没旱地者绝大多数是不久前才从外地迁来的。因他们迁入班洪

寨时，班洪寨已无适于开种的寨公地了。旱地占有情况如下表：

年各阶层占有旱地统计表

年、 年各阶层旱地实际播种面积统计表

注：班洪王胡中华每年在外寨种旱谷 斤籽种左右 利用外寨劳动力耕种，此表未计入。

与外寨发生合种关系者，在外寨占有的播种面积未计入。

从上表可以看出旱地占有已产生不均。但表内数字只是表明占有数量，从质量看，

则富裕户占有旱地一般较好，中等户和贫困户则一般较差。胡姓官家占有旱地几乎是全

寨旱地总面积的一半。胡姓官家旱地的来源，多是搬至班洪寨后外姓让予和开垦公荒地

而来。胡家和几道衙门，不管本寨和寨外之地，都可随便开种，种后则占为己有。

土地私有制虽已确立，而对土地的私有观念强弱程度则视土地好坏有别。对水田和

园地比旱地要重视和爱惜得多，因而私有观念比较强，这表现在水田从未发生合种、借

种关系，出卖时地价亦高。这是由于开种水田和园地需要更多的投资（劳力和物力），

一般地质也较好，单位面积产量也远较旱地高，且为固定耕地。对轮耕旱地的私有观念

较弱，表现在旱地发生借地关系普遍，借地不给报酬；表现在合种关系上，一般土地不

计报酬；表现在土地买卖上，地价甚低。整个看来，班洪寨的佤族对土地私有观念还未

如内地那样强烈。其原因一方面由于耕地宽广，同时也由于当地土地私有制的发展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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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尚处于初期阶段。

班洪寨植茶者有 户。茶树已为私有。在这 家有茶户中，富裕户 家，中等户

家，贫困户 家。共有茶树 棵，其中富裕户 棵，占有 ，中等户有 棵，

占 ，贫困户有 棵，占

寨中宅地和果树、竹林等地也皆为私有。

在其他生产资料和财富的占有上，分化和不均更为明显。粮食、钱财等虽没有具体

数字，悬殊之大可以肯定。

班洪寨各阶层耕畜农具的占有情况表

注：耕畜以头计，农具以件计。农具数字是 年临沧地委调查的

人们在生产中有合种、借种、雇佣、借债和换工关系。

合种：班洪寨现今合种关系还存在着，但已趋没落。 年班洪寨共发生合种关系

起，与外起，其中本寨的 寨合种的 起。参加合种的户数（只统计班洪寨）共

户，占总户数 ；合种面积共 亩（外寨面积除外），为 年水田、旱地播种

总面积的 年班洪寨共发生合种关系 起，其中发生在本 起，与外寨人间

亩寨人发生 起，参加合种的户数共 家，占总户数的 ；合种面积共 ，为

年水田、旱地播种面积 。合种尽为两家合种，而且都是旱地。合种原因：一，缺

乏种籽和口粮而不得不与富裕户合种；二，缺乏劳动力亲友间发生合种；三，为便于防

御野兽而合种。

据 年和 年合种关系的调查，合种有以下多种情况：

（ ）一方出地，双方平出劳动和籽种，收获平分。这种情况在这两年发生的合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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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属双方，一方出籽种和生产时的口粮，另方出劳动，收获平分。这种情况

发生一起，占总起数的 播种面积为二年合种总面积的

）一方出土地和劳动，另方出籽种和生产时的口粮，收获平分。这种情况发生

一起，占总起数的 ，播种面积为二年合种总面积的

）一方出土地，另方砍地、烧地和腾地，籽种和其他劳动双方平均出，收获平

分。这种情况发生一起，占总起数的 播种面积为两年合种总面积的

上述十种情况， 至 种不存在任何剥削因素，是一种原始的平等互助关系； 至

种则有轻微剥削； 至 种存在着严重的剥削因素，可以说已质变为一种剥削关系

了；第 种亦存在轻微剥削，且这种剥削可以认为是出于土地原因。从整个情况看，合

种是多种多样，同时在合种中已发生了剥削关系，这表明原始的合种关系已发展到了它

的末期，逐渐质变且成为一种剥削形式。从上面各种情况亦可看出，合种中的土地基本

各　　阶　　层　　合　　种　　关　　系　　表

占播 亩，此数包括关系中有 起，占总起数的 种总面积（二年共合种

与外寨合种的外寨的面积在内）的

）地属双方，籽种和劳动平均出，收获平 起，占总起数分。这种情况共发生

，播种面积为两年合种总面积的

）一方出地，另方出籽种，劳动双方平均出，收获扣除籽种（归出籽种人）后

，播种面积为两年合双方再平分。这种情况发生一起，占总起数 种总面积的

。

）一方出地和籽种，另方砍地、烧地和腾地，其他劳动双方平均出，收获平分。

这种情 起，占总起数的况发生 ，播种面积为两年合种总面积的 。

）一方出地、籽 ，后者得种和 的劳动，另方只出 的劳动，收获前者得

这种情况发生一起，占总起数 播种面积为两年合种总面积的

）地属双方，一方出籽种和砍地、烧地、腾地与收割等劳动，薅草双方出工，

收获前者得 ，后者得 。这种情况发生一起，占总起数 ，播种面积为两年合种

总面积的

）一方出土地和籽种，另方出劳动，收 ，后者得获前者得 。这种情况发生

起，占总起数 ，播种面积为二年合种总面积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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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不计报酬的，但在个别事例中土地已成了剥削手段，这是合种关系中的新因素。

借种：无地和少地者向有地者借地耕种的情况甚为普遍。班洪寨有 户没有旱地，

每年都靠借地耕种。借种发生在本寨人间，也发生在与外寨和外“部落”间。借外“部

落”的土地耕种， 市斤）。不管借者耕种多大面积，每年向借主交纳“靠罗”一担谷（

本“部落”各“大户”间借地耕种，亦不管借种者能耕种多少，年向借主交“靠罗”

斤谷。借“部落”与外“大户”土地耕种，除交靠罗外，在借时还需向借主送礼若干，

元人民币）。得一般是蜡条一对，茶一包，半开一个（合 到借主允许，到借主指定

的地段开荒耕种，种后丢荒仍归原主。本寨人间借地耕种只是在借时给借主送礼若干

（规定如上），得到借主允许和按借主指定地段开种，种后丢荒地归原主。所借之地，

一般是质量较差的。借地关系的产生当然是随土地占有（部落的、村寨的和私人占有）

而来。从班洪寨具体情况分析，由于班洪佤族对旱地使用是“轮歇制”和出于经济利益

（便于防御野兽等）与传统习惯，每年寨人同去一方开种一片或几片土地，在这一片或

几片土地上因历史的演变，各户占有情况则发生不均，有的地多，有的地少，有的无

地。明年另开种的一片或几片土地，各户占有情况可能会发生相反情况。因而相互借

地，今年你借我的，明年可能我借你的，这也是班洪寨借种关系多的一个具体原因。据

上述同本寨人间发生的借种关系，可以说还没有发展为一种剥削关系，而“大户”与

“部落”间则已产生了“靠罗”规定。“靠罗”可以说是一种最初的租佃形式。这种租

佃形式随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必然会引致本寨人间，也就会发展成为进一步的和完整的租

佃关系。

雇佣：班洪寨雇佣关系是较为发展的，表现在它的普遍性和形式多样性上。据调

查，富裕户每年的播种面积有 要靠雇工劳动耕种，其形式主要有放工和雇工。放工

是富裕户最乐于采取的一种剥削形式。放工虽规定谁都可以采用，但根据需要和可能也

只有富裕 次，皆为富裕户所放。放工规户和有钱人才能采用。 年班洪寨共放工

定，每放一次，全寨每户（除班洪王外）皆要出一个工给放者生产劳动，由寨中头人叫

派。放者出米二十斤、盐巴四两、辣子二两，供劳动者一餐中饭，另拿三元至五元人民币

户，除班洪王和放者外，每（此钱归公）抵工。班洪寨共 次放工可得 个劳动日，而

放者所出，则为数甚少，可见剥削之重。另外放工多在农忙时节，因而必然大大影响了

中贫户的农时。从上述放工情况和规定中，可以明显看出它的阶级性，是富裕户剥削

中、贫户的一种手段。班洪寨放工这一剥削手段是胡姓“官家”来后才有，也就是说最

多只有四代。胡姓“官家”到班洪寨后，有着优势的经济地位，且有着政治特权，当时

自种地多，超出自己劳动所能及，便采取放工形式。同时放工的产生也有它宗教上的原

因。

班洪寨贫困户和大部分中等户都不同程度的依靠帮工收入补助生活，富裕户也依靠

这些雇佣劳动来耕种自己耕种不了的土地。有的富裕户还利用债务关系强使借债者为自

己劳动。雇工有日工（短工）和包工以及带有某种长工性质的“搭在人”。日工多在农

忙时临时雇佣，数量亦最多。工资一般是 斤谷子。剥削量以水田计管一顿中餐和另给

可达每日 以上，以旱谷计可达每日劳动价值的 左右。包工是在短工劳动价值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使用在开田和做某项需整批劳动的活计上。这种形式看来对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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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有利，出同样雇工费用，减去雇工的怠工损失，且一般能提前完成。对雇工讲，劳动上

可较为自由，可以 斤用提高劳动强度的办法缩短工作日。例如班洪寨胡老六包工开约

籽 亩），规定工种的水 数田面积（合 个，每个工合人 市民币 元，另给一散因

斤）米作为雇工劳动时口粮。包 个工作日就完成工后受雇者以提高劳动强度的办法用

了。

班洪 人，其来历寨共有 个“搭在人”，其中在富裕家 人，在中等户家搭在人

有的是孤儿，有的是外寨刚迁来的，有的是利用权势向群众要来的。搭在人没有什么工

人（资规定，除吃饭外，年给一套或两套衣服。在这 人中，有 男 ）是女 在胡姓

人多是由群众官家。这 中抽调来的，也有因生活所迫来投靠的。他们很少从事田间生

产，多事家务劳动。男的除喂养牲畜、侍奉班洪王外，并有传达事情和警卫的责任，可

见这种搭在人实际具有服役和卫士的性质。

借债：班洪借债关系产生已久，但查不出具体年代。有息借债在班洪佤族迁此以前

就已产生。班洪寨借债关系极为普遍，有债务关系的户数约占总户数的 左右。并形

成富裕户是固定的放债者，大部分贫困户和中等户是固定的借债者，且某人向某人借几

乎也是固定的。有很多贫困户和中等户，每年收谷后还债（拖欠者很少），还债后不够

吃又借新债，并且仍向原主借。如此循环，年复一年，愈来愈依属于债主，在人格上与

债主也渐渐形成有某种程度的依属关系。借债关系发生在同姓间和异姓间、同寨间与外

寨间的都有。不管同姓或异姓、同 ，是单利形寨或 式，异 到期不还寨 ，，利息皆年利

拖欠不再加息（解放前班洪寨只一家“本人”放债是复利形式）。但是拖欠者是很少

的，这一方面是债主逼债不允拖欠；另一方面借者也愿当年还清，因为这样再借不难。

只有在年收入实在不够还债的情况下才有拖欠的。

年 各 阶 层 债 务 情 况 表

注：借债中主要借谷子，表内也只统计了谷物借债关系。

与外寨发生的债务关系，借出和借入数字皆未统计进去。

从上述可以看出，债务关系是富裕户剥削广大贫困户和中等户的一个严重的剥削手

段。发展至今已不单纯限于经济剥削，且已有某种程度的人格依属关系存在。

目前群众对债利的剥削已有某些认识。他们说：“借两个，还三个，剥削重了，但没

办法，不借就要饿肚子，吃饭要紧”。又说：“这样借了吃，收了还，吃二还三，就愈

来愈穷了，永不会好过”。这反映了受债利严重剥削的群众的内心要求和对债主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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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放债的少了，有的则减轻利息。

换工在班洪寨还很普遍，一是人工换人工，一是人工换牛工。每到栽秧、点种、收

割时节，多采取换工。这种换工基本上是原始互助性质。人工换牛工，一般是一个换一

个，但有的富裕户（耕牛几乎全集中在富裕户手内）利用贫困户对耕牛的需要往往打破

一个换一个的“规定”，对需牛户（多是贫困户）进行剥削。

从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和人们在生产中的各种关系看，班洪寨佤族贫富和阶级分化

已 （傣话），意即最富裕较明显。他们自己也区分了几个社会阶层，即萨特（

最有钱的人，每年谷子吃不完并剩余很多，钱也用不完，自己不参加劳动；招米（

（傣话），意即富裕和有钱人，吃、穿、用样样都有，并吃、用不完，与萨特的区

分就是招米富裕程度次于萨特，且 ）或译招塞，意参加劳动 即比较困；招色（

难一点，但他自 ，意即困难人，缺吃少己劳动自己吃，不怎么帮工；招长

穿，多靠帮工为生。从佤族所区分的各社会阶层的含意，可以看出，其区分的主要标准

是社会财产的占有和是否参加劳动，这是符合佤族目前实际情况的。

三、政　　　　治

班洪寨是整个班洪“部落”的政治中心，胡姓官家居住地。班洪部落政治上有一套

较严密的组织系统，对群众的统治力也比较强，特别是班洪本寨。

据调查，胡姓官家如阿佤山“总王”是“卡拉曼卷”的后代。“卡拉曼卷”曾迁居绍

兴 山（即公明山）附近曼果寨（即新地方一带）为官，，其次子分居在莱姆

此为十八代人以前之事。传至翁令，翁令生四子，长子曰满门，次子曰满莫，三子曰满

坎，四子曰满宋。当时佤族与外族曾在新地方发生械斗，佤族失败，满门、满莫和满宋

等便由曼果寨经班况、班令等地分别迁到永叶（满门）、曼中（满莫）、永邦 满宋）

为王。永邦王满宋传至今日胡玉汉已有五代。永叶满门与曼中满莫之子发生内争，满门

长子艾果（官名“达曹暖”）便从永叶迁至曼苦部落的广龙寨（广龙寨在班洪寨南，约

十几华里），并想再自广龙迁至绍兴或永和。此时班洪寨佤族，听说艾果是官家，便想

把艾果迎居班洪寨。于是班洪寨佤族便杀鸡看卦，结果卦好，便拿银子少许、被盖一

床、芭蕉一束、蜡条一对请艾果搬居班洪寨。艾果搬住班洪寨后，又曾受到外族的袭

击，被班洪寨佤族击败。

当时的现班洪部落地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分散的和各自为政的。政治势力较

强的有南板、富贡、焦山和老厂。富贡之官名曰“混丧玛哈翁”，南板之官名曰“达

伯”，焦山之官名曰“达昆散”，老厂之官名曰“伙头”。班洪寨属南板的势力范围之内。

艾果到班洪寨后，经济和政治势力逐渐发展起来。果生四子，长子“达普恩”

次子 达改木 ，三子” 达卡木良” 四子“达昆散”

（此皆官名）。到此一代班洪胡姓势力渐强，富贡和南板之官视为对

自己的威胁。先是富贡“混丧玛哈翁”企图消灭班洪胡家，便派一人到班洪寨偷偷将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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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铁埋在班洪寨之神林。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使班洪寨人死亡。后被班洪人发觉，班洪

便与富贡谈判，无结果，发生械斗。结果班洪佤族在胡姓领导之下战败富贡，混丧玛哈

翁逃跑官中，富贡百姓被班洪征服，规定每年要给班洪胡姓官家砍柴、种地，富贡之地

胡姓官家可以随便开种。这些规定行至今日。

富贡败后，南板“达伯”更感班洪威胁之大，便以牛一条、银五亢送给官中，要官

中人来打班洪，消灭胡姓官家。官中便约集了 洪打败，官五十多人来打班洪，结果被班

逃往曼拉（现属缅中人逃回，于是班洪借此便打南板，南板 甸败，“ ）达 。伯” 南板百

姓被班洪征服，规定南板人要给胡姓官家种地，胡姓官家有丧事要南板人挖坟、抬尸埋

葬，并规定南板之地胡姓官家可以随便开种，这些规定也行至今日。

班洪征服富贡与南板后，便去打焦山与老厂。焦山与老厂联合抗拒，结果焦山老厂

败，被班洪征服。其他各寨见班洪势大，也便归附班洪，于是便形成了今日规模的“班

洪王”之辖地，亦即所谓“班洪部落”。这是艾果之子“达本”一代所完成的事业。从

此达本也就成了班洪王了。班洪王是世代相传，长子继承制。达本传长子胡玉山（官名

达尖准），玉山传长子胡中汉，中汉死因其子年幼由其弟中华代办至今。

班洪政治组织是逐渐发展和严密起来的。目前最高统治者是“班洪王”，下设四道

衙门，各大户有大伙头一人，大伙头下又有小伙头和管事。

王是世袭的并掌有最大的权力，但是整个说来还没有发展到独裁地步，还保留许多

原始民主的残余。每代王继位时，表面上还必须通过一种民主选举的仪式。有关班洪部

落的大事，如战争等事务，王也不能独断，必须召集各大户头人协商。会议由王召集和

主持，会议地点 由王根据大家的意见作出决在班洪寨。到会者可自由发表意见，最后

定。可见这种民主性质的会议还起到某些作用，还保有某些最高权力机关的特色。不过

这种会议是不常召开的，只是关系整个部落的重大事情才举行。

现在的四道“衙门”，即胡中银、胡中义、胡中信和胡老大，是在 年由王胡中

华委任的。所谓衙门，是借用汉族的官府“衙门”的称谓。从历史上查考，最初的衙门

不过是辅助王办事的王的近亲“贵族”，发展至今已逐渐形成政治组织系统。但是就是

在目前，衙门也还没有完全脱离近亲贵族的性质。在“达本”一代，所谓衙门是包括

“达本”王在内，共有四道，即“达本”兄弟四人。到胡玉山亦有四道衙门即达本兄弟

四人之长子，也包括王子胡玉山在内。到了胡中汉，四道衙门也是由达本兄弟四人直系

长子继承下来的，当时一道即胡中汉， 一道是现胡中信的父亲（达本二弟之长子），一

道是胡中才（即达本四弟达昆散之长孙），一道是胡 （即达本三弟，达卡木良之长

孙）。胡中华接办以后，因胡姓家族之发展，支系渐多，便有所改变，衙门便由胡中华

选任加委。上面提到现在的四道衙门是胡中华在 年加委的，其中胡中义、胡中银和

胡中信皆达本之孙，与胡中华是堂兄弟，只是胡老大是达昆散之后代，与胡中华是再远

一代的堂兄弟（现四道衙门已不包括王在内了）。可见所谓衙门，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

贵族的性质，只是发展成为一种统治机关。从群众的认识和反映亦可证明这点。 年

所委任的这四道衙门，由于胡老大办事能力和经济情况以及胡中华对他的信任等都不如

另三道衙门， 已致现在群众都不再把胡老大认为是衙门了。由于胡得胜（胡中汉之子）

年长，依靠其传统威信，人们把他当为衙门之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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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门的职权是协助王办理各种事务。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严格分工，只是根据所长

而多管某类事务。胡中银多经管军事，胡中义多办些外交，胡中信则多经管些财务内

政。由于胡老大不为王信任，不管什么具体事情，只是有要事参加商量。

在王和衙门之下有所谓“波勐”、“拉勐”（这都是傣族的官名）和队长，但都不

是固定的官职。

各大户设有大伙头管理本大户之事，其下有小伙头管理各小寨具体事务和协助大伙

头办理本大户各种事务。每个大户并有管事一至几人，负责本大户具体事务性的事情。

大伙头的产生从历史上考查是各姓头人和自村寨各姓头人中选举出来的，选举后即世代

相承。发展至今，大伙头已为班洪王所委任。被委任者，一方面是根据原来的传统头人，

另一方面则根据对官家的忠实情况。各大户小伙头由大伙头委任，管事也由大伙头任命。

班洪寨共有大小伙头八人，另有胡姓官家委任的队长一人。他们一方面负责办理本

寨事务，同时也帮助班洪王办理全班洪地区的事务。所谓办理全班洪事务只是听从王命

而起传达和跑腿作用。

群众对班洪王和衙门的负担很重。

）劳役性的白工：班洪寨及其周围的各大户，如南板、班坝、富贡、南郎、曼

老等皆要给王与衙门出白工。胡中华和胡德胜每年所种之地，全靠摊派白工耕种，其他

衙门也部分的摊派白工。据了解，胡中华在 南 锦富贡 斤籽种（合有水田 亩），在

多斤籽 斤种有 籽水 （ 种田 合 多亩 （合），在 亩），在班南 洪郎有 寨水田 有水

田 多斤籽种（合 多亩） 斤籽种（合 亩），在班洪寨有；胡德胜在富贡有水田

斤籽种（合 亩），皆靠白工耕种。地在某大户和某寨就要为某大户某寨出白工耕

种，从播种到收获贮藏全部负责，甚至要给舂成米后送交。胡中华与曼老大伙头照例每

年合种旱谷地若干（大约 多斤种），由曼老群众出白工种。南板、班坝与班洪本寨

年南板人给胡中华种旱谷 多斤每年要给胡中华种旱谷若干。据了解 籽种，班坝

种 多斤籽种，皆由该寨白工耕种。所谓白工就是摊派的劳役。

“烟课”：南腊地区几个大户，如小滚弄、海牙大户、都埃龙大户、老厂大

户、营盘大户、南腊大户、那底大户、南锦大户、焦山大户等，皆种植大烟，因而规定

有所谓“烟课”，每大户每年要送给王和衙门若干，其数字不作规定，根据各大户种植

和收成的情况，多少不一。一般每大户每年都要送一、二百两以上。烟课是由大户伙头

摊派给每户，不管贫富皆同样出，不种烟者亦得购买缴纳。由各寨小伙头分别收集，然

后交给大伙头，由大伙头派人或亲自送交班洪王和衙门。一般是交王一半，交衙门（胡

中信、胡中义、胡中银、胡德胜，胡老大失去威信，大户已多不送给他）一半（在衙门

中又以胡德胜为最多）。有的全部交给胡中华，然后再由胡中华分给各衙门。据了解胡

（中华每 每 左年 两）， 右能 。各 所收大烟 谓烟衙门 课实是也 贡纳收 性

质。 年以前，除烟课外，在 王和衙门还到种大烟的大户“买青烟”。所谓“买青烟”

即预付 两）青烟，只给钱若干，收后照买数送交。规定买一 元半开（解放后，

元）。虽然买青烟价稍增了些，大概 数字不详，但为数想也不少。买青烟是要该

当然也大户大伙头统筹办理， 是摊派给群众。

“租课”：在那底大户有傣族迁走后留下之水田，为当地二十多户的本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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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族种着，每年每户要交给胡中华一石谷子。

“放买谷子”：班洪 担（ 元斤），只付给王每年在每大户放买谷子

半开，又称“买青谷”。

）每家出 别米（每别 斤）交国民党政府。

“人头税”：王每十年串大户一次，串时除要很好的招待外，每大户要给王

黄牛一头，钱若干。这些钱是按户摊派的所谓“人头税”。

）王家有婚丧事等，每大 斤和礼钱几十元不等。户送牛一条，米

）在班洪地区，人们打到马鹿、象和虎等，要把最值钱的部分，如鹿茸、象

牙、虎皮、虎骨送给王，王随便给钱若干。这是胡中汉时规定下来的，其名为买，实为

掠夺。如果打到不送给王，要受处罚。

（ ）凡胡姓官家到各大户，大户就要酒饭招待，甚至随便派款。

外地人的马驮凡经过班洪皆要纳税，这是在胡中汉时规定的，每个马驮） 收

元半开的过路税。

整个计算起来，班洪王每年大约剥削百姓 多元人民币，各衙门剥削之数总计

也有 元左右。

各大户头人对群众也有摊派剥削。大伙头除了在摊派官家款项时从中取利外，还单

独派百姓某些白工和款项。

上面所列项目，只是主要的，由此已可看出官家头人对群众剥削之重。群众对这些

剥削也渐有所认识，有些群众觉悟稍高的寨子，也已起来对抗。

官家和头人对群众的政治控制力是很强的。这种政治压迫并涂上了宗教信仰和传统

习惯的色彩。官家好象是天生的就是官家，百姓就应受其管辖而不能违抗。百姓见王和

衙门要下跪叩头。

宗教的（佛教或原始信仰）宣传中有很多内容是为提高王、官家的威信以利于他们

统治百姓的。在他们的意识中已把官家和百姓区别开来。胡中华和官家握有枪支，并有

着他们的亲信，用以镇压群众。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恶随便处置百姓，罚款或杀戮。

例如，南郎大伙头有水田 斤籽种，胡中华强占为己有。南郎大伙头不满，说胡中华压

迫剥削人，强占百姓的田等， 年借故罚南郎大伙头牛一条、米胡中华知道后，便于

斤、人民币 元，并撤销了伙头职务。元，另外还有大小礼钱 而田也只还给了

伙头 斤种，自己留种 斤种。违犯官家和王的利益而被杀害者在解放前不乏其人。

王和衙门皆富裕之人。大户和村寨的各级头人，除个别的由于传统世袭者外，都是

富裕户。这些头人的威信高低也随其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班洪的政治是代表富裕阶

层利益的政治。

四、家庭、家族与婚姻

班洪佤族是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和生产单位，是社会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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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细胞。家庭成员包括夫妇、父母、子女和未婚兄弟姐妹等。

财产是长子继承制，并带有一种宗法的色彩。父母的财产由长子继承，然后由长子

再分给兄弟们，当然不是平均分配，而是根据长子的需要和情况从父母遗产中分给兄弟

们一部分，分给多少由长子决定。个别的甚至一点也不分给兄弟们，这不为社会所非议。

这是由于长子负有赡养父母的主要责任。父亲死后长子即为家长， 兄 小父弟们尊之若

亲”。长子早死则由次子继承。若无儿子，财产由近亲继承。女儿没有任何继承财产的

权利。

妇女在社会上和家庭中的地位是很低的，表现在： 家庭中妇女不能成为家

长，夫死子为家长，有如内地封建社会女子出嫁前听从父亲和兄长，嫁后从夫，夫死从

子。家庭中的经济权利完全操在男子之手，一切家中主要事务也由 在政治男子决定。

上，妇女没有参加政事的权利，头人不能由妇女充当，妇女也不能参加政治活动。除了

生产和家务劳动之外，她们是不管不问的。③宗教活动妇女也不能参加，只是在宗教节

日时参加欢庆。佛教的三条教规中有一条就是“和尚不能收女子”。④在婚姻问题上，

妇女虽然还有着某些自由选择爱人的权利，但表现在结婚聘礼上， 妇女是被父母出卖给

丈夫的，因而丈夫对她也就有着无限权利。⑤人们的意识中也形成了重男轻女之习。

家族是指出于一个共同祖先的同姓人。班洪寨佤族共有六个家族，即邓刀（汉姓

刀）、司彭牙特（汉姓肖）、司岗尔埃（汉姓张）、永老（汉姓杨）、仲瑙（汉姓胡）、

朗鹿埃（汉姓王 等姓。刀姓来此最早，是最初建寨者，因而刀姓也是寨子传统的头

王各姓，胡姓来班人。继之而来的是肖、杨、张、 洪最晚。“邓刀”意即最早建寨者。

“司岗尔埃”原是绍兴部落的一个寨子，即从司岗尔埃迁来的人。“永老”即一般所称

的永和部落，永和是傣族称，佤族称永老，意即自永和搬来的人。“朗鹿埃”，鹿埃是

山，朗是上面之意，意即自山上搬来的人。司彭牙特与仲瑙其意不详。王姓自糯良迁

来，杨姓自永和迁来，肖、张、刀等姓自绍兴迁来，胡姓则自新地方曼果寨迁来。这说

明班洪寨是由不同地方和在不同时间分别迁至的上述家族组成的。在班洪寨各家族中几

乎看不出有什么氏族的残余，与内地封建社会的家族情况无大区别。同姓人间在经济关

系上与异族人间没有区别。在宗教信仰上，同姓人也没有共同的崇拜，政治上当然是以

寨子为单位。在丧葬上仅胡姓还保有一块共同的墓地，而这一共同的墓地只是因为他们

是官家，官家不能与百姓葬在一起才保留下来的。

班洪佤族亦有父子连名制，但因历史关系，父子连名已不被重视，绝大部分人特别

是青壮年都已忘记或不传了。

班洪佤族原本可以说是自由婚姻， 但父母干涉的程度（特别对女子）却愈来愈大，

甚至个别发生了包办现象。

未婚男女每到十五、六岁就开始了谈情说爱。谈爱的主要方式是“串姑娘”。在平

时生产和宗教节日活动中，互相认识和了解，如果互有相爱之意，则多是男方直接找女

方，或互相约会。有的是直接去女家串，但一般是在别家。 经过谈爱，便私相订婚。男

方给女方某件东西（一般是银器）作为订婚表记。私相订婚后，再告知父母（大多数订

婚前父母已知），由男方告知女方父母，若女方父母同意，则认订婚。若女方父母不

愿，一般是，男方自认“害羞”，便自动放弃，或者女方父母说服女儿放弃。如果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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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离，亦有突破父母的干涉的。订婚以后，还不能肯定结婚，爱情转移而相互离弃的情

况是很多的。解除婚约是比较容易的，若有一方提出解除婚约只须告知对方取回或交还

订婚表记即可。

结婚，首先男方要给女方父母送大礼，给女方舅家送小礼，选定吉日结婚。到结婚

之 两、草烟两、盐巴日再举行结婚仪式。大礼的规定：茶 两、面条或粉丝约二、

两三把 、红糖、芦子 两、槟榔 两、糯米粑粑几片、牛 两、肉（猪肉亦可） 鸡一

只、米一斤、酒一瓶、芭蕉一束，熟饭菜各一碗。小礼：茶 两两、盐巴 、肉 两、

米 斤、熟饭菜各一碗、粑粑几片、红糖十多两、半开 元、衣服一件。先送小礼然后

送大礼。大礼和小礼必须送，其数目亦不能少。若不送大小礼，便不能结婚。结婚时男

方送给 （斤 ）， 每肉 两）、盐女方 巴父母一般是 两二 两石米 、、茶 酒（约 、

若干（数量也不完全固定，可根据女方举行婚礼时所费多少而有所变化），肥猪一头，这

些是给女方在举行 两婚礼时请头人和亲戚吃饭用的。除此还要送女方父母银子

（用半开也可，但要比值相当），此钱名曰“玛博劳特”，即奶母钱。另给半开

元，此钱是“买姑娘钱”。若嫁给本寨亲戚朋友，女方父母一般不要“买姑娘钱”，女

儿嫁出后父母还保有某些干预权利；若嫁给外寨此钱必须得给，女方要了“买姑娘

钱”，则等于把女儿卖出，以后对女儿就无任何干预权利了。本寨亲戚朋友间“买姑娘

钱”可以不付，但这不决定于男方，而决定于女方。另外在结婚时，男方要送给女方父

母每人衣服一套，女方兄弟姐妹每人衣服一件（若经济困难，兄弟姐妹衣服可以不送）。

结婚之日，男方要请头人和男女双方的亲戚参加婚礼吃一餐饭，一般需杀猪一口，

此外要送寨中每户一包茶叶、黄蜡一条，用新布包起。女方也要送给男方父母衣服每人

一套，兄弟姐妹衣服各一件。如果女方经济条件好就自己送，若有困难则由男方出钱为

女方购买。

上述可见结婚费用之重，致有很多人结不起婚。根据班洪寨的调查，有 对夫妇只

结了“小婚”没有结大婚就同居生育。所谓“小婚”就是只送了小礼和大礼而没有举行

结婚仪式，大婚即完全按上述规定进行。没有结大婚而同居生育是违反佤族礼规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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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法的。若生育子女需打扫寨子，即杀一只鸡一只猪做鬼。但至今日，因经济困难而

同居生育的人逐渐增多，也渐不被社会所贱视，也就逐渐冲破旧礼法的规定。这个变化

是近二十年来的事。

结婚之日，新郎偕亲戚 家把新娘领回同居，即算结婚仪式结束，其朋友十数人去女

他没有什么规定。

结婚以后，男女双方便不能另串姑娘、丈夫了。丈夫要求妻子绝对忠实于丈夫，否

则就要受到丈夫的处罚。可是对丈夫，限制并不严格，男的可以不忠实于妻子，并可再

娶，妻子亦无可奈何。

如果双方感情破裂，可以离婚。离婚规定，不管何方主动提出离婚皆须给对方牛一

头。但这个规定也渐被突破。班洪寨近来有两家离婚，都没有给牛。

兄弟死后，哥哥或弟弟可以娶弟妇 大 小 礼 亦 不 需或嫂嫂，不须再举行婚礼仪式，

送。但这也得女方情愿，不能勉强。若兄弟不要，寡妇可以改嫁。

舅父权表现的较为突出，女子一般要嫁给舅父之子，舅父家不愿要，才能外嫁。

班洪也有“赘婿”。现在班洪寨共六家有赘婿。据了解主要原因是由于缺乏劳动力

招来的，另方面上门者是缺乏经济条件和婚礼而不得不上门的。如遇岳家没有儿子，赘

婿也可继承岳家财产的一部分（另外由近亲继承），但对岳父母要负责赡养。“赘婿”

也同样要举行上述各种婚礼规定和仪式，多由岳家负责。

五、宗教、丧葬和其他

班洪寨佤族信仰佛教，而原始的自然崇拜还部分保存着。班洪寨佤族所信佛教是二

代前（ 年左右）自班莫传入的。现班洪寨有佛寺一所，长老一人，佛爷二人，和尚约

十人。由于班洪寨是胡姓官家所在地，致班洪寨的佛寺亦称官佛寺，其长老也是班洪部

落的最大的长老，其他各佛寺皆归班洪官佛寺和其长老管辖。

禁喝从历史角度考察，佛教的传入是起了某些进步作用的。佛教教规中有禁杀生、

酒和反对祭神做鬼的规定。佤族原始的自然崇拜，是以牺牲为祭品，常引致大量剽牛、

杀猪等对社会财富的浪费。佤族原有习惯是“没酒不为礼”，酗酒之习甚盛，也造成对

社会财富的浪费。佛教传入便逐渐改变了大量牺牲和酗酒之习，这对社会财富的积累是

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佛寺也是佤族的文化教育机 长老和佛爷是佤族的知识分子，关，

儿童当和尚受教育，这也对佤族的文化生活起到了一定作用。

佛教每年有三个较大的节日，即堆沙节、关门节和开门节。堆沙节是在佤历（实为

傣历）每年 月举行， 角傣族佛寺长老规定。人们对这个节日甚为重视，具体日子由

有如汉族过年，连续三日。关门节是在佤 月历 月 日 日。这两，开门节是在佤历

个节日，人们的重视程度略逊堆沙节。这三大节日都紧密的与农业生产结合。

人们对佛教佛寺的负担，据班洪寨调查，每年每户用在佛教上的（即给佛寺的）货

币与实物约合人民币 户，元。班洪寨共 佛寺则年可收入共约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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